
1 

 

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監察院于故院長右任書法藝術成就非凡，對

於國家及文化貢獻極大且影響深遠；鑑於人

文涵養之培育為國人競爭力之根基，究相關

機關對于故院長右任書法文化之保存維護情

形為何？能否與業經核定為市級古蹟之于故

院長右任墓園做一結合，藉以達到文化教育

薰陶及活絡觀光資源等多重目的，似有進一

步深入了解之必要乙案。  

貳、調查意見： 

據中華民國書學會張炳煌會長、臺灣藝術大學李奇茂終身

教授、中央研究院嶺南美術館歐豪年館長、淡江大學高柏園副

校長、中國書法學會釋廣元名譽理事長、臺灣國際書法聯盟陳

嘉子會長等陳訴，監察院于故院長右任多才多藝，是備受

仰慕的千古書家、當代詩哲。其深情至性而成就的書法

和詩詞，為當代之代表人物，甚被書壇尊為「草聖」；

旨在尊其超絕群倫、氣勢磅礡的書法造詣，及崇仰他提

倡標準草書的用弖。于故院長右任在書法及詩文的成就

，雖多立基於大陸，但是來到台灣的晚年歲月，不僅造

就一生最精華的書法藝術，創作許多草書名作，而且致

力書法的推展，為臺灣最重要的書法推動明燈。逝世至

今即將 50 年，仍然受到各界的尊敬。其在兩岸受到的推

崇，當可受尊為近百年來兩岸書壇共主，在兩岸文化交

流具有相當的意義。為尊崇于故院長右任一生在書法詩

文的貢獻，書法界及學術界擬在于右老逝世 50 年及墓

園成為市定古蹟受到重視之際，策畫舉行一系列紀念研

討會、展覽及墓園憑弔等等活動。 

按于故院長右任墓園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轄區內巴

拉卡公路旁，本院黃煌雄委員及高鳳仙委員之前鑑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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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院長右任係少數史上同時在政治與文化兩層面具有重

大貢獻之人，其墓園深具歷史與文化保存價值，允宜列

為重要文化資產保存，乃於 100 年 7 月 4 日立案調查，

終促成新北市政府於 101年 4月 24日公告指定于故院長

右任墓園為市定古蹟，並經行政院指定內政部營建署陽

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以下簡稱陽管處）擔任墓園管理

機關。 

現本院黃煌雄委員、趙榮耀委員、吳豐山委員以于

故院長右任書法藝術成就非凡，對於國家及文化貢獻極

大且影響深遠；而人文涵養之培育為國人競爭力之根基

，究相關機關對于故院長右任書法文化之保存維護情形

為何？能否與業經核定為市級古蹟之于故院長右任墓園

做一結合，藉以達到文化教育薰陶及活絡觀光資源等多

重目的，似有進一步深入了解之必要，爰立案調查。案

經舉行諮詢會議、實地履勘及座談，業調查竣事，謹提

出調查意見如下： 

一、行政院雖指定內政部營建署陽管處擔任于故院長右任

墓園管理機關，惟管理維護及修復經費並未獲得挹注

，不僅不利相關工作之推動，對陽管處亦不盡公允，

行政院允宜支持陽管處新增預算項目，以外加方式編

列經費辦理。 

(一)查本院于故院長右任墓園，新北市政府已以 101 年

4 月 24 日北府文資字第 1011576426 號公告指定為

直轄市定古蹟，並經行政院指定內政部營建署陽管

處擔任墓園管理機關，然在公告為古蹟之前，即由

陽管處與監察院達成互信，委託陽管處除草與環境

維護工作，現成為墓園管理機關，更承擔墓園管理

維護及古蹟修復之重大責任；對於陽管處勇於承擔

的精神，應予肯定。 

(二)陽管處被指定為管理單位後，新北市政府立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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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公告後 6 個月內，提交于故院長墓園管理維護辦

法，陽管處在經費有限之下，還是積極努力推動，

且在 103 年度已編經費，積極籌劃古蹟修復及再利

用工作。但陽管處之前曾行文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監察院、新北市政府等機關，請求支援經費，卻都

回覆無法協助。在諸多困境下，陽管處林永發處長

在座談會中仍誠懇表示：陽管處在經費有限之下，

還是會努力去做，于故院長墓園管理維護辦法將先

處理送新北市政府備查，之後才能進行古蹟修復及

再利用，陽管處也都會依規定盡量配合辦理。 

(三)綜上，行政院雖指定內政部營建署陽管處擔任于故

院長右任墓園管理機關，惟管理維護及修復經費並

未獲得挹注，不僅不利相關工作之推動，對陽管處

亦不盡公允，行政院允宜支持陽管處新增預算項目

，以外加方式編列經費辦理。另亦可考量由營建署

以補助費方式，補助新北市政府執行，或以業務費

移撥陽管處辦理。 

二、藝文界人士建議擇地設置「于右任紀念書法碑林公園

」，以利于故院長右任書法文化之保存維護及推展觀

光，相當具有創意，行政院為展示誠意，允宜責成政

務委員專案督導，但對於地點之選擇，則允宜考量各

種綜合因素，審慎規劃辦理。 

(一)監察院于故院長右任創立「標準草書」，博采眾家

之長，達到了揮灑自如、爐火純青的境地，為海峽

兩岸、世界華人及日本書道家高度評價，共尊為「

一代草聖」、「第二個王羲之」、「千古一草聖」

；又于故院長晚年在臺 16 年期間，開創臺灣書法風

氣、培養臺灣本土書法家，將大陸書法延續連結到

臺灣本土，其書法藝術上成就與在臺書法文化傳承

貢獻，應予推崇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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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2 年正好是于故院長右任逝世 50 週年，書法界已

發起紀念于故院長的一系列活動，而淡江大學正與

大陸 2 所于故院長創辦之大學，即復旦大學與西安

大學一起籌辦研討會。至於舉辦書法相關展覽部分

，日本方面也表示會支持響應。另西安于右任書學

會會長鍾明善先生以 15 年的時間，蒐集編輯于故院

長一生書法精品，已委託大陸文物出版社開始編印

，于右任書法全集將有 8 函、共計 80 大冊，且預計

於 102 年 9 月在北京舉辦發行的發表會，而 102 年

11 月 10 日正是于右老逝世 50 週年，西安于右任書

學會將組團到台灣，將書法全集獻給于故院長。于

故院長墓園在臺灣，這是我們的優勢，但相較於大

陸的積極做法，甚至提議要將墓園移靈陝西，臺灣

的做法與步驟顯得消極，政府允宜重視並思考如何

加強連結。 

(三)于故院長是近百年來來兩岸書壇的共主，所以「于

右任紀念書法碑林公園」的規劃與籌建規格應提昇

，不僅將主題放在台灣，如能擴大思考格局，廣泛

蒐集展示于故院長各階段包括在大陸時期書法作品

，將可對于故院長書法發展歷程，做更完整介紹，

而行政院為展示誠意，允宜成立專案並由政務委員

督導。對於地點之選擇，如規劃設置於于故院長墓

園附近，允宜考量自然景觀、生態保育及符合國家

公園法等各種綜合因素；但如有其他更適當地點，

，例如在大安森林公園內設立書法碑林，又可達到

吸引更多大眾參訪分享，也可納入考量。 

(四)綜上，于故院長 38 年來臺，晚年在臺 16 年期間，

開創臺灣書法風氣，培養臺灣本土書法家，啟迪影

響臺灣書法發展。藝文界人士建議擇地設置「于右

任紀念書法碑林公園」，相當具有創意，但對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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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之選擇，允宜考量各種綜合因素，審慎規劃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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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函請行政院督導文化部、內政部營建署、交

通部觀光局、新北市政府等相關權責機關辦理見復。 

二、調查意見函本案陳訴人。 

三、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及內

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 

 

調查委員：黃煌雄  

 趙榮耀 

吳豐山 

 

 

中     華     民     國 1 0 2  年   6  月       日  

 


